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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团校关于入境进京返校人员 

疫情防控管理办法 

（2020年 3月 18日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 

当前，境外输入已经成为我市疫情防控的主要风险，境

外输入病例已经成为我市新增确诊病例的主体。为有效防范

境外疫情的输入和扩散，根据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有关工

作安排，我校将采取更加严密有力的措施，具体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人员台账 

尽快建立校园内（包括校区和家属区）各类人员及家属

目前在境外的人员台账，主要是了解现旅居境外人员是否近

期回国事项，具体包括： 

1.校内在岗人员及亲属现旅居境外情况，包括近期公派

出国、因私出境及旅居境外上学后工作的；（责任部门：人

事处、各部门） 

2.校内离退休人员及亲属现旅居境外情况，包括离退休

人员本人、子女情况；（责任部门：离退休办公室） 

3.居住在家属区非校内人员及亲属现旅居境外情况；

（责任部门：居委会） 

4.居留境外的留学生；（责任部门：外事办） 



5.境外留学游学的学生；（责任部门：研究生部） 

以上人员涉及社科大的，由校办通知社科大负责人员按

我校要求建立台账。 

二、境外回京人员健康观察工作 

所有在我校工作的职工（含在职在岗、离退休人员及劳

务派遣等用工人员）本人及亲属有近期境外回京人员，须严

格执行北京市有关“无症状入境进京人员集中隔离观察”要

求，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一）境外回京人员返回校外居住地的，请遵守户籍地

或居住地有关防控工作安排，严格遵照执行隔离观察 14 天

的要求。 

（二）境外回京人员拟返回学校的，按以下措施执行：  

1.集中隔离观察。自 3 月 16 日起，所有无症状返回人

员，无特殊情况，一律严格执行北京市集中隔离观察防控工

作要求，在海淀区和街道统一安排下到“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集中观察”；集中观察地点、相关费用及管理等按照市、

区及紫竹院街道要求执行； 

2.居家健康观察：特殊情况者，经严格评估，可以居家

观察。但应满足以下条件： 

①身体行动不便者，身患其他疾病、传染病、精神疾病

需随时治疗或其他不适合集中观察人员。具体包括：一是因

疾患长期卧床，肌体状况难以适应转运、集中隔离，易引发

危险者；二是需要输液、透析等复杂治疗，集中观察点不能

满足者；三是精神疾病、智力障碍、抑郁症患者；四是孕产



他传染性疾病者；六是经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评估后不适宜集

中隔离观察的其他情形。 

②年满 70 周岁老年人或未成年人，仅允许一名人员陪

同居住。 

③校内有单独居所，且住所内无其他同住人员。该住所

须由境外返京人员提前联系居委会备案，并经学校门诊部

（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实地评估，具备居家观察条件。 

3.符合居家观察条件的人员，须按照学校社区居委会、

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要求，在校内本人居住场所进行隔离观

察，观察期 14 天内严禁外出；一经发现违反规定私自外出，

由居委会上报属地政府，送至集中观察点重新进行 14 天集

中观察，日期自到达集中观察点之日起计算。 

三、境外回京返校人员健康观察工作流程 

1. 所有近期境外回京返校人员须在入境前向学校社区

居委会及本人所在工作部门（离退休人员报离退休办公室）

报备，报备内容：回校时间、出发地、航班号、是否同行亲

属、本人及同行人员近期身体状况；（责任部门：居委会、

各部门、离退办） 

2. 社区居委会及各部门接到报备后，建立入境回京返

校人员台账，及时沟通相关人员情况，必要时与学校门诊部

（社区卫生服务站）会商，确认回京后健康观察方式；（责

任部门：居委会、各部门、离退办、门诊部） 

3. 由回京返校人员所在部门通知到本人健康观察相关

安排，包括健康观察方式（集中/居家）、费用自理等事项；

（责任部门：各部门、离退办、居委会） 



4. 确认集中观察的，由居委会提前与街道工作人员对

接； 

5. 确认居家观察的，提前部署观察期间服务保障工作： 

确认转运接送地点—责任部门：居委会； 

专人接送—责任部门：居委会、门诊部； 

签订《居家观察告知书》、《承诺书》，并填报“京心相

助”—责任部门：居委会； 

发放健康观察须知，并告知健康观察注意事项—责任部

门：门诊部； 

观察期间生活物资保障、生活垃圾处置—责任部门：居

委会； 

观察期间身体状况监测—责任部门：门诊部； 

四、部门和个人责任 

1.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应了解和掌握涉及人员的近况，特

别是对近期回京返校的人员，要在回京返校的全流程中落实

管理责任，对返回人员加强教育，并宣讲北京市、学校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和措施,要求配合相关工作； 

2.教职工和居住在社区的人员应履行个人防范责任。学

校在岗在编教职工违反相关规定的，学校将给予相应的纪律

处分。 

五、其他事项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冲突

的，以本办法为准。 


